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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简介

➢ 1983年4月，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曾用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深圳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成立。这是粤港澳地区第一家仲裁机构。

➢ 1995：按照《仲裁法》的要求，深圳仲裁委员会成立。

➢ 2012年11月，深圳市政府制定《深圳国际仲裁院管理规定（试行）》，确立了深圳国际仲裁院以国际

化、专业化的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机制。2020年8月26日，深圳市人大将该规定升格为《深圳国际

仲裁院条例》，以特区法规的形式将特区国际仲裁的改革成果进一步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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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简介

➢ 2017年12月25日，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

城市群”建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国际仲裁高地，经深圳市委市政府批准，华南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与深圳仲裁委员会合并为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

会），开创常设仲裁机构合并之先例，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国方案”提供“深圳实践”，代表

中国参与国际仲裁的竞争与合作。

一



深圳国际仲裁院简介

➢ 率先建立国际化的法人治理机制

根据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深圳国际仲裁院于2012年确立以国际化、专业化的理事会为核心的法

人治理结构。理事会行使对仲裁院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和对执行管理层的监督权，且至少三分之一的理

事应来自香港和海外。在制度上确立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有效制衡，强化仲裁的独立性，消除境内外

当事人对中国仲裁机构独立性和公信力的顾虑。目前第二届理事会13名理事中有7名来自香港和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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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简介

➢ 率先聘请境外仲裁员

深圳国际仲裁院是我国第一个聘境外仲裁员的仲裁机构。1984年，深圳国际仲裁院首批聘请的15名

仲裁员中，有8名来自香港地区。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深圳国际仲裁院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大仲裁员结构的国际化力度。目前，

深圳国际仲裁院共有934名仲裁员，覆盖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境外仲裁员385名，占比超过41%，

仲裁员结构国际化程度为中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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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简介

➢ 率先创造中国内地仲裁裁决在境外执行的先例

深圳国际仲裁院是中国仲裁裁决境外执行的先行者。1986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1988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开庭审理广东粤海进出口公司诉香港捷

达公司一案并作出裁决，该裁决于1989年6月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予以执行。这是香港法院按照《纽

约公约》执行仲裁裁决的先例，也是中国内地仲裁裁决在境外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先例。从此，中国仲

裁裁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裁决在海外普遍获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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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简介

➢ 率先创造中国内地仲裁裁决在境外执行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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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公司一案并作出裁决，该裁决于1989年6月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予以执行。这是香港法院按照《纽

约公约》执行仲裁裁决的先例，也是中国内地仲裁裁决在境外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先例。从此，中国仲

裁裁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裁决在海外普遍获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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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简介

➢ 2020年10月18日，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及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其中清单任务第29条明确规定：

“以经济特区国际仲裁机构为基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健全国际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

机制，支持经济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牵头建设国际投资联合仲裁中心，通过合作方式引进相关国际组织

和世界知名仲裁机构，建立国际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交流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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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A调解规则要点

➢ 调解范围

国内外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商事争议，可提交调解。

➢ 调解申请和受理

任何一方、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均可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事先存在提交调解的协议。

各方当事人确认同意参与调解并预缴调解费后，调解程序开始。

➢ 调解专家的确定

调解案件原则上由一名调解专家进行独任调解，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当事人可以在调解专家名册内或名册外选定调解专家。在该名册之外选定调解专家的，应征得调解中心

确认。

二



SCIA调解规则要点

➢ 调解专家的信息披露

经确定的调解专家应及时向调解中心及当事人披露可能影响其调解独立性、公正性的情况。

➢ 调解方式

调解专家可以采用其认为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对争议进行调解。这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 调解程序开始之后，调解专家可以单独或同时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调解；

（二）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专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书面或口头的建议或方案；

（三）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专家可以根据已掌握的情况，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

的建议。

➢ 保密：除非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调解应当不公开进行。

二



SCIA调解规则要点

➢ 调解期限

各方当事人可以约定调解期限。未确定调解期限的，调解应当自调解专家被确定之日起30日内完成，各

方当事人要求或同意延期并经调解中心认可的除外。

➢ 调解程序终止：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调解程序终止：

（一）各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

（二）调解专家认为调解已无成功的可能，决定终止调解；

（三）任何一方当事人通知调解中心终止调解程序；

（四）调解期限届满；

（五）调解中心认为调解程序需要终止的其他情形。

二



SCIA调解规则要点

➢ 和解协议：经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由各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

➢ 调解和仲裁相结合

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为使和解协议的内容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依据

和解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申请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其申请仲裁时实施的《仲裁规则》的规定，

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快速作出仲裁裁决。

➢ 费用：调解费由申请人预缴，各方当事人约定按比例共同预缴的，从其约定。

如调解不成功，在扣除调解过程中发生的实际开支费用（包括调解中心案件管理费及调解专家报酬、差

旅费等）后，预缴的调解费余额返还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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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A调解实践与创新

➢ 仲裁庭的调解

➢ 仲裁程序外的调解

➢ 调解与仲裁相结合

赋予和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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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仲裁的优点

➢ 灵活

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 经济

节省成本，对于调解对接仲裁的当事人给予50-75%的仲裁收费优惠安排

➢ 高效

具体程序和期限可不受仲裁规则其他条款的限制

➢ 可执行

依据《纽约公约》，可在168个国家得到承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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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特别规定：

（一）如果各方当事人有调解意愿，仲裁庭可以在仲裁程序中主持调

解。当事人同意由仲裁庭调解的，主持调解的仲裁员在其后的仲裁程序

中可以继续履行仲裁员职责，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调仲对接模式一：仲裁庭主持下的调解三

·2020年，当事人在仲裁庭主持下通过调解结案的案件达408宗，占年度总

结案量约5.62%，因和解撤案的案件达1,392宗，占年度总结案量约19.18%。



《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一）、（二）款规定：

当事人可以对其争议自行达成和解，可以向仲裁院调解中心或仲裁院认

可的其他调解机构申请调解，也可以向仲裁院谈判促进中心申请谈判促进。

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方式达成和

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庭依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书、调解书

或申请撤销仲裁案件。

调仲对接模式二：仲裁程序外的调解三



调仲对接：仲裁前调解优先推荐机制三

深圳国际仲裁院认可的调解机构名单



调解对接仲裁的创新与实践

1. SCIA调解+SCIA仲裁

2. 商会调解+SCIA仲裁

3. 展会调解+SCIA仲裁

4. 香港调解+SCIA仲裁

5. 资本市场调解+SCIA仲裁

6. 粤港澳仲裁调解联盟

7. 网上调解+网上仲裁

三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一：
SCIA调解+SCIA仲裁

SCIA调解中心成立于2008年

三

争议金额：134亿元人民币

涉及3方当事人 | 代理人来源国：5个国家和地区



三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二：
商会调解+SCIA仲裁

➢ 成立于2007年7月

➢ 旨在解决外商投资等纠纷

➢ 调解与仲裁紧密结合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事调解委员会



三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二：
商会调解+SCIA仲裁

➢ 成立于2011年1月

➢ 旨在解决民营企业纠纷

➢ 调解与仲裁紧密结合

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调解仲裁中心



➢ 2007年开始

➢ 广交会、高交会

➢ 至2021年5月：

○调解当事人涉及119个国家和地区

○调解案件累计1,363宗

○调解成功率平均约为66%

➢ 现场履行率：30%左右

三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三：

展会调解+SCIA仲裁



三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四：
香港调解+SCIA仲裁

➢ 成立于2009年6月

➢ 香港调解+SCIA仲裁

➢ 解决跨境商事纠纷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商事调解委员会



三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五：
资本市场调解+SCIA仲裁

➢ 成立于2013年9月，独立事业单位

➢ 由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与SCIA共同推动

➢ 独立调解规则+名册

➢ “商事仲裁+专业调解+行业自律+行政监管”

的四位一体资本市场纠纷解决机制

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



三

➢ 达四年控制权之争：长园集团 V.S. 沃尔核材

➢ 2017年12月，双方自愿将争议提交深圳证券期货业纠

纷调解中心，经三名资本市场专家调解成功后，对接仲

裁

➢ A股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教科书般的案例”

➢ 被最高院、证监会共同评为“2018年度证券期货纠纷

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五：
资本市场调解+SCIA仲裁



三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六：
粤港澳仲裁调解联盟+SCIA仲裁

➢ 2013年12月，SCIA在前海发起设立

➢ 粤港澳三地15家代表性仲裁调解机构作

为联盟主席团成员机构



三

广东省地区

SCIA调解中心

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投诉站）

广东省工商联调解仲裁中心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事调解委员会

深圳市总商会调解仲裁中心

前海法院“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

港澳地区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商事调解委员会

香港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香港调解会

香港仲裁司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和解中心

英国特许仲裁员学会（东亚分会）

澳门世界贸易中心仲裁中心

◎粤港澳仲裁调解联盟成员机构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六：
粤港澳仲裁调解联盟+SCIA仲裁



二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七：
网上调解+SCIA仲裁

➢ 2020年全新上线，打造广交会国际贸易纠纷线上远程调解系统

➢ 线上投诉、线上受理；线上证据交换；视频调解、远程签字

“云上广交会调解+SCIA云上仲裁”



三

➢ 中国一企业和巴基斯坦一客商发生纠纷，通过线上调解庭，远程举证、质证，高效沟通。

➢ 调解员主持远程视频调解，经过两个半天努力，最后成功签订和解协议。

广交会云上调解第一案

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机制创新模式七：
网上调解+SCIA仲裁



深化合作 共商共建

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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